
关于2012-2013学年第一学期
补考、缓考成绩录入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

2010年7月学校对《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学生补考、缓考和重修实施细则》等文件进行了修订，其中学生补考和缓考成绩记载的规定如下：

1. 当学期修读的课程考核不及格的学生可以免费参加一次补考，补考成绩最高记70分，低于70分且高于60分，按实际分数记，低于60分记不及格。

2. 申请缓考并得到批准的学生与补考学生一同参加缓考考试，缓考课程成绩以卷面成绩记载，备注缓考。
根据文件规定，现将补考、缓考成绩录入的相关事宜详细说明如下，请遵照执行。

1．成绩录入系统已开放，请成绩录入教师用教学秘书的用户名登陆并录入成绩，如需将成绩录入教师调整为任课教师并用任课教师的用户名登录进行成绩的录入，请相关学院汇总教师名单及对应课程等信息后提交至教务管理科处理。
2．具体录入方法
	考试类型
	卷面分数
	录入方法

	补考
	高于或等于70分
	在补考成绩栏录入70

	
	低于70分且高于或等于60分
	在补考成绩栏录入实际考试分数

	
	低于60分
	在补考成绩栏录入不及格

	
	考生旷考
	在补考备注栏选择旷考

	缓考
	0--100分
	经过批准的缓考在总评成绩栏已标注，请在补考成绩栏录入实际考试分数，如下图所示：


3．成绩提交后，打印《成绩登记表》并交至教学秘书处；

4．若有参加考试但在网上名单中没有的学生，请成绩录入教师在《补考手写成绩登记表》上手写登记成绩，以便核查；《补考手写成绩登记表》见附件。
5．《补考手写成绩登记表》一式两份，一份开课学院留存，一份请教学秘书交至教务处教务管理科；
6．请负责补考及缓考的教师在考试结束后3天内提交成绩，成绩提交关网时间：9月11日（星期二）16：00。
附件：补考手写成绩登记表
教务处
                                                      2012年8月30日
